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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优势
企业提质升级

一、政策内容
全面推行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。申请资质增项不受起步级别限制，企业及其子

公司之间重组、分立后申请省级审批的资质升级、增项事项，可使用企业建造师在原企

业期间主持完成的业绩。对本地新升规上建筑业企业，企业注册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可

给予最高一次性10万元奖励。省外具有施工特级资质或年产值在15亿元以上具有施工总

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在我省注册成立的子公司，申请其母公司具有的同类别资质时，不受

起步级别限制。

三、适用对象

四、操作流程

五、兑现时间

六、职责分工

列入河北省优势建筑业企业名单的企业和本

地新升规上建筑业企业。

符合条件的优势企业通过河北省政务服务网申报资

质，提质升级。本地新升规上建筑业企业，直接向当地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申报资金奖励。

建筑业资质审批方面最长需25个工作日。在企业提出申请后，当地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应当在申请批准之日起6个月内兑现奖金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水利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通信管理局通过积极帮扶省内优

势企业提质升级。企业注册地市政府落实奖励资金，财政部门负责具体落实。

二、责任单位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

室、省通信管理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

联系人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  姚葛亮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311-87801093

关于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三条政策措施“明白卡”




